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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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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本图依据甲方提供的规划用地范围及场地勘测定界图进行设计。

2.本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黄海高程系统。

3.如绝对标高与现场或规划道路有冲突时，由设计、施工、业主三方商议共同决议。

4.图中所标注尺寸：建筑物指外墙皮，道路指路缘石内缘。

5.图中所注坐标：建、构筑物指外墙边线的交点坐标，红线指用地红线折点坐标。

6.图中所注坐标、标高、曲线半径均以米为单位。

7.本工程室内±0.000标高相当于绝对标高110.450米。

8.本图绿化、景观环境等设计仅为示意。生态停车位绿地面积按停车位全面积折算，必须

隔两个车位（株行距不大于7米）种植两颗胸径不小于70mm的阔叶乔木。

9.项目用地位于广西南宁市，建筑檐口高度为20.25米，屋脊高度为23.35米。为多层办公综合楼

项目主体建筑用于办公、会议、接待及实验室（无生产/储存火灾危害性物品），耐火等级二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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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.本图依据甲方提供的规划用地范围及场地勘测定界图进行设计。

2.本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黄海高程系统。

3、如绝对标高与现场或规划道路有冲突时，由设计、施工、业主三方商议共同决议。

4.图中所标注尺寸：建筑物指外墙皮，道路指路缘石内缘。

5.图中所注坐标：建、构筑物指外墙边线的交点坐标，红线指用地红线折点坐标。

6.图中所注坐标、标高、曲线半径均以米为单位。

7.本工程室内±0.000标高相当于绝对标高110.450米。

8.本图绿化、景观环境等设计仅为示意。生态停车位绿地面积按停车位全面积折算，必须

隔两个车位（株行距不大于7米）种植两颗胸径不小于70mm的阔叶乔木。

9、项目用地位于广西南宁市，建筑总高度为20.25m（为坡屋面，坡屋顶屋面与水平面夹角

小于45°，建筑高度按室外地面至屋檐的高度计算）,为多层办公综合楼，项目主体建筑用

于办公、会议、接待及实验室（无生产/储存火灾危害性物品），耐火等级二级。

10、本场地仅南侧有已建成八层办公楼（距离项目南侧用地边线15米），其他周边无建筑

物，场地内已平整（原为桂圆种植地），且本项目作为办公建筑，退距满足要求，不需要做

日照分析。

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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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批准效果图

拟调整效果图

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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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批准一层平面图

拟调整一层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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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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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批准二层平面图

拟调整二层平面图

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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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批准五层平面图

拟调整五层平面图

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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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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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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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市建设工程规划调整批前公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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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批准剖面图

拟调整剖面图

 社会监督提示:城乡规划公示须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如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

示有阻挠和妨碍的行为，请及时致电本公示联系电话投诉举报!

             城乡规划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

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请的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

队）基地项目规划总平图及单体建筑设计调整方案予以批前公

示。

一、项目地址

五象新区玉洞片区春蕾路东侧

二、地类（用途）

办公用地

三、调整理由

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使用需求 申请对该项目的规划总平面图

及业务用房单体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整。

四、主要调整内容

（一）总平面图

撤销原门卫室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。项目总建筑面积由 平方米增加至

平方米，容积率由 调整为 ，符合规划设计条件

要求的＞ 且 ；建筑密度由 调整为 ，符合

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 ；绿地率由 调整为 ，

符合规划设计条件要求的≥ ；机动车位数不变，但其中新设

置了 个充电车位。

（二）建筑单体方案

五层原上人屋面新增一间办公室，原会议室改为餐厅及厨房。

 二层镂空部分增加楼板，将原大厅通高镂空部分改为会议室。

将原无柱钢架玻璃雨棚调整为有柱钢筋混凝土雨棚。

上述调整后仍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具体详见

附图。（公示方案为设计草案，最终以规划审批主管部门审批为

准）

五、公示地点

一、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（应急分队）基地项目现场。

二、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公示栏（南宁市凤岭南路 号）。

三、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

（ ）。

四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

（ ）。

同时，将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广西南宁五

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网站、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网站、今日

头条（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官方账号）上刊登相关公示的公告信

息。

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，请于公示期（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内将书面意见（署真实姓名、身

份证号码、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）反映至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

建设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局（联系电话： ，邮

寄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云英路 号五象总部大厦 座 楼

室，邮编 ）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，无法及

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，将视为无效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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